汕头市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改革方案
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生活垃圾处理费管理政策以及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意见的通知》（汕府办〔2013〕124号）、《关于市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2014〕62号）精神，为进一步推进中心城区环境卫生管理机制暨收费制度改革，助力我市环境卫生事业健康、有序、规范发展，对汕头市中心城区环卫收费实行统一收费主体、统一收费项目、统一收费标准、统一收费方式、统一收费票据和统一资金管理等“六个统一”的改革，改革方案如下：
一、收费主体
汕头市环境卫生管理局属下的汕头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中心作为收费主体，负责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具体收费管理工作。
二、收费项目和收费性质
将中心城区现有的居民袋装垃圾收集有偿服务费（俗称清洁卫生费）、垃圾处理费（终端环节）合并为生活垃圾处理费。
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整合后，取消原设立的居民袋装垃圾收集有偿服务费和垃圾处理费两个收费项目。

整合后的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属经营服务性收费，实行政府定价。
三、收费范围和对象
在本市中心城区（金平区、龙湖区、濠江区）行政区域范围内，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所有产生生活垃圾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经营者、本市常住人口，均应按规定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
四、收费方案
根据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处理收集、运输、处理三个环节成本监审结论，同时考虑我市社会各方面承受能力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拟执行收费标准为垃圾收集费120元/户·年（不含垃圾袋，下同），垃圾转运费70元/吨，垃圾处理费（终端环节）50元/吨或5元／桶。
（一）居民类采用定额收费，非居民类采用“水消费量折算系数法”收取垃圾处理费
采用“水消费量折算系数法”收取生活垃圾处理费，就是按用水量每消费1吨水产生垃圾的量的系数核定吨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计费公式如下：垃圾处理费=实际用水量（吨）×吨水垃圾产生系数×吨垃圾处理费用÷1000。
汕头市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表
	序号
	类  别
	计算单位
	收费标准
	说    明

	1
	居民类
	一类
	元/户.月
	13.5
	供水直抄到户（没有实行物业管理住宅小区）的非涉农居民户
	不含垃圾袋

	2
	
	二类
	元/户.月
	3.5
	实行物业管理服务的物业小区居民户
	

	3
	
	三类
	元/户.月
	9.5
	涉农社区居民户
	

	4
	非     居     民     类
	行政事业类
	元/吨水
	0.29
	包括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医院、学校、金融业等

	5
	
	商业一类
	元/吨水
	0.65
	包括商户、超市、餐饮业、娱乐业、美容美发、维修、写字楼、浴足桑拿等

	6
	
	商业二类
	元/吨水
	0.15
	包括酒店、旅馆业、洗车等

	7
	
	工业一类
	元/吨水
	0.22
	包括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皮革，化学纤维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机电五金类企业，谷物饲料植物油加工、焙烤食品、糖果、方便食品制造等食品企业，服装、鞋、帽制造，塑料制品业，非金属制品业，设备制造业，工艺品制造业，木、竹加工，家具制造，印刷，文体用品制造，建材，建筑业，交通运输等

	8
	
	工业二类
	元/吨水
	0.06
	指以自来水为原辅料类企业：包括印染、电镀、线路板、造纸、饮料等制造业

	9
	
	市场类
	元/吨水
	1.74
	

	10
	
	其它类
	元/桶
	5
	按实际垃圾产生量计收的用户

	
	
	
	元/吨
	50
	


1、居民户一类是指供水直抄到户且没有实行物业管理的住宅区居民户。由环卫作业单位负责派员上门（楼）收集、运载垃圾和清扫内街小巷。
2、居民户二类是指已实行物业管理服务的住宅小区居民户（注：实行物业管理服务的住宅小区是指由经过市房产主管部门确认并取得物业服务资质证书的物业公司所管理服务的住宅小区，包括供水直抄到户和二次供水用户）。由物业服务企业负责小区保洁、上门收集居民生活垃圾并运至垃圾转运站（点）；垃圾转运作业由环卫作业单位负责。
3、居民户三类是指涉农社区居民户。由（村）居委会雇员负责村居道路清扫保洁和居民生活垃圾收集；垃圾转运作业由区环卫作业单位负责。涉农社区的范围由各区政府认定，报经市政府同意后送市环卫局备案。
4、行政事业类包括：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医院、学校、金融业等。
5、商业一类包括普通商户、商店、超市、餐饮业、娱乐业、美容美发、维修、写字楼、浴足桑拿等类别。
6、商业二类包括酒店、旅馆业、洗车等。
7、工业一类包括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皮革，化学纤维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机电五金类企业，谷物饲料植物油加工、焙烤食品、糖果、方便食品制造等食品企业，服装、鞋、帽制造，塑料制品业，非金属制品业，设备制造业，工艺品制造业，木、竹加工，家具制造，印刷，文体用品制造，建材，建筑业，交通运输等企业。
8、工业二类指以自来水为原辅料类企业：包括印染、电镀、线路板、造纸、饮料等制造业。
9、对经营服务性的单位、商户实行收费下限，有独立水表、月用水量低于20吨的按20吨计收生活垃圾处理费，月用水量高于20吨的按实际用水量计收生活垃圾处理费。
10、其它类指使用自备水源的单位和个人，这一类别不以“水消费量折算系数法”计收垃圾处理费，以实际垃圾产生量按50元/吨的标准收取垃圾处理费（终端环节）。
11、综合经营的用户按主营项目对应收费标准计征。

12、“桶”是指容量为240升的垃圾桶，每月生活垃圾不足1桶的以1桶计征。每10桶为1吨。

13、非居民类的垃圾处理费构成：
（1）行政事业、商业、工业、市场类：路面清扫费用50元/吨，垃圾处理费（终端环节）50元/吨，合计100元/吨；
（2）其他类（包括实行物业管理的小区非居民类用户）：垃圾处理费（终端环节）50元/吨或5元/桶。
（二）规范环卫作业有偿服务项目的收费管理
对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经营者中暂时不具备统一收取条件的，设定5年的过渡期限，所产生的生活垃圾由其自行委托取得环卫作业服务资质的单位进行清运，垃圾清运费按每吨70元计收，流动摊档按每天2元计收生活垃圾处理费。
五、收费方式
为有效降低收费成本、提高收缴率，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采取委托收取的方式，由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中心委托市自来水总公司或有关单位统一收取生活垃圾处理费。
（一）居民类采用定额收费标准，按以下三种方式收费：
1、自来水供水直抄到户的居民户（包括暂住人口、租住户），统一委托市自来水总公司或相关供水企业按户按月计算，在收取自来水水费时一并收取；
2、实行二次供水的住宅小区居民户或以总表计费对口供水单位的社区居民户，由收费单位通过与各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单位或居委会核定所辖区域内居民住户实际户数和收费额后，委托市自来水总公司或相关供水企业在收取水费时代收；

3、对非二次供水物业管理小区的1表多户用户，以32吨／户·月为基数，超过32吨部分，按每月每增加20吨用水（不足20吨按20吨计）累加1户计收；对中心城区拥有2套以上房屋，且能够证明均为同一用户自住的，按1户计收。

（二）非居民类采用“水消费量折算系数法”方式收费，根据不同类别用户的实际用水量对应相关收费标准，委托市自来水总公司或相关供水企业在收取水费时代收。对部分水消费量与垃圾产生量系数偏离较大的单位，可由收费单位核实后按实际垃圾产生量计收垃圾处理费。
（三）龙湖区的新溪镇、外砂镇由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中心委托其辖区内自来水供水企业或有关单位代收。

其他未能按上述途径收费的垃圾产生者，由收费单位、服务单位核实垃圾排放量、确认收费额后直接收取或委托有关单位代收。
六、票据使用
由市自来水总公司代收生活垃圾处理费的由该公司按市政府有关水费、污水处理费、垃圾处理费“三票合一”的决定统一印制并使用专用收费票据，其他收费方式按有关规定使用专用票据。
七、资金管理及代收费用
（一）资金管理

统一收取的生活垃圾处理费全额缴入市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生活垃圾处理费实行专款专用，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截留、挪用。有关管理部门及单位应加强收费资金监管力度，定期组织对收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强化对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确保资金的合法使用。

（二）代收费用

委托市自来水总公司随水计收的生活垃圾处理费代收业务费为收费额的2.5%（其中：代收手续费1%，设备维护费1.5%）。
其他代收单位的代收业务费标准在市财政局牵头市城管局、环卫局制订的生活垃圾处理费资金管理办法中予以明确并报市政府批准执行。

八、有关减免政策
根据广东省物价局、省建设厅、省财政厅、省环境保护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价〔2002〕384号）精神，对下列对象实行减免费政策。
（一）市民政部门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定并发证的低保特困户和特困职工家庭免收生活垃圾处理费，此类收费对象实行先收后返，即先缴费后返还。
（二）经相关部门确认的烈属、五保户、孤寡老人等用户免收生活垃圾处理费；敬老院、福利院、救助站、老年人活动中心等社会公共福利机构和中、小学校（不含校办企业、职业学校和教职员工家庭）减半收取生活垃圾处理费，上述对象需凭有效证件到收费单位办理减免征手续。
（三）其他经市政府批准的减免对象。
九、执行时间

市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改革方案从2016年1月1日起实施。中心城区各街道办事处或居委会应停止对居民（含村民）收取清洁卫生费，已经提前收取2016年度费用的，原收费单位应将预收的金额退还缴费对象。
PAGE  
1

